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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人員交流意願調查平臺操作手冊（人事同仁版） 

一、 登入 eCPA 人事服務網-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服務網（MyData）-求職-人

事人員交流意願調查。 

二、 開放調閱資訊、其他資訊：可自由勾選或填寫（提醒：資料將傳送至

有意願調任之主管機關查閱），填寫完請按下一步或選擇暫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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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交流意願：「擬任職務」為下拉式選單，至多可選擇 3 項；「擬任縣市

」可自由勾選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四、 擬任主管機關：薦任以下人員為必選，請確實依調任意願勾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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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想調任單位屬性、想調動原因、其他求職需求：可自由勾選或填寫（

提醒：資料將傳送至有意願調任之主管機關查閱），填寫完請按下一步

或選擇暫存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六、 工作經驗：曾辦理之人事業務經驗，薦任以下人員請至少勾選一項，

具特種人事制度人事業務辦理經驗可自由勾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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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希望歷練職務內容、其他專長：可自由填寫（提醒：資料將傳送至有意

願調任之主管機關查閱），填寫完請按下一步或選擇暫存。 

 

 

 

 

 

 

八、 檢視填寫內容，可選擇暫存或確定送出，如確定送出並開放查閱權限

，先前各項交流意願資訊，將傳送至擬任主管機關查閱（可設定調閱

期間）；另本平臺有媒合註記功能（註：雙方現職職務列等相同，同為

主管、副主管或非主管，且有意願平調至對方機關），如媒合成功，且

雙方均勾選同意開放現職主管機關查閱，本平臺將傳送媒合註記資訊

供雙方主管機關查閱（註：意指現職主管機關可知悉人事同仁有意願

調任其他機關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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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 確定送出後，將回到首頁，系統會呈現「資料送出時間」；如先前各

步驟僅按「暫存」，系統會呈現「資料暫存時間」（註：資料暫存時間

如晚於資料送出時間，代表交流意願資訊更新後未重新送出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十、 本平臺交流意願各項資訊，僅提供擬任主管機關查閱（註：人事同仁

如勾選「如有媒合成功，同意開放現職主管機關查閱」，相關資訊亦

會傳送現職主管機關），本總處已請各主管機關保密各項資訊；又本

平臺僅作為意願表達管道，提供各人事機構用人參考，並依相關任免

及陞遷法規辦理，如欲採外補遴員，各人事機構仍應循外補程序，將

職缺訊息公告於本總處「事求人機關徵才系統」。 

 


